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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玉珠峰（海拔 6,178米） 
 
青少年活動署為響應聯合國「2002 國際山岳年」及為本會創下成員攀登高度的記
錄，將於本年 7月至 8月份舉行上述攀登活動。 
玉珠峰位於中國青海省昆倫山東段，該段的最高峰為海拔 6,178米。行程為期約 21
天（行程：香港 西寧 都蘭 格爾木 玉珠峰 拉薩 香港）。參加者須由本年 3月
份開始進行個人及團隊集訓；並自行準備個人裝備。歡迎 18歲或以上支部成員及領袖
參加。茲將詳情列下： 
 
（一）日    期：2002年 7月 27日（星期六）至 8月 18日（星期日） 

（視乎航班及天氣而定） 
 
（二）參加資格： 1. 18歲或以上支部成員及領袖（有登山及長途遠足經驗者）。 

2. 參加者須出席於本年 3月份開始進行的個人及團隊集訓，並須達
到指定的要求，始獲准參與是次攀登活動。 

 
（三）集    訓：個人及團隊集訓包括： 

2002年 3月中的週末訓練營； 
2002年 4月至 7月份逢星期四晚上的講座及操練； 
2002年 7月上旬的週末訓練營及 
2002年 4月至 7月份多個週末的攀登訓練。 

 
（四）費    用： 1. 每位旅費約港幣壹萬貳仟元（$12,000），包括機票、住宿及導遊費，

不包括攀山器材。 
2. 報名時，參加者須繳付港幣壹仟元（$1,000）作為報名費用。上
述費用將於旅費中扣除，旅費餘額亦於取錄後繳付。（若未達指定

的體能及技能水平者，將退回有關之報名費用。） 
3. 費用必須以一人一票方式付款，用劃線支票書明「香港童軍總會」
為收款人。 

 
（五）報名辦法﹕填妥表格（PT/03），於截止日期前連同支票親身或寄交九龍柯士甸道

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九樓青少年活動署收。 
 
（六）截止日期：2002年 3月 4日(星期一) 
 
（七）其    他： 1. 接納與否，均以書面通知。 

2. 參加者須達到指定的體能及技能水平，始獲批准出發。 
3. 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957 6473與活動幹事陳彩燕小姐聯絡。 

 
青少年活動總監  陳肖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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